
「購物獎賞大贈送」條款及細則：
‧有效期為2017年4月22至23日。
‧每單交易發票只限提交一次。
‧所有消費正單必須為即日發出，發出時間由中午12時正至晚上8時正。中午12時以前及晚上8時以後的單據恕不接受。
‧主辦機構攤位開放時間為中午12時至晚上8時15分，持有效單據但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領獎之參觀人士有機會被視作放棄論，參加

者不得異議。
‧所有單據不可分單及拆單。
‧是次活動的產品 / 服務由贊助商戶提供，所有有關的行使權及獎項內容，主辦機構恕不負責。
‧參加者所提交的單據必須為於會場內消費超過HK$1,000的發票，參加者可提交一張或者以上的發票，唯每次提交之發票必須是不

同商戶所發出。
‧所有單據及文件恕不接受影印本。遭損壞或被更改之單據及文件亦屬無效。
‧主辦機構不負責一切有關禮品及服務的保養事宜，有關之責任將由有關商戶負責。
‧在任何情況下，獎品不得更換、轉讓或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服務。
‧如有爭議，主辦機構擁有最後決定權。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48565

「即場消費送餅咭」條款及細則：
‧有效期為2017年4月22至23日。
‧參加者必須同時出示會場內由參展商戶發出之即日消費正單及電子貨幣單據，到位於三樓匯星展館內的主辦機構攤位登記。
‧每單交易發票只限提交一次。所有單據不可分單及拆單。
‧每對參加者提交之單據必須為不同性質商戶發出。
‧活動當中所有單據需由信用咭/易辦事咭主本人提交。
‧主辦機構將會核對參加者身份証明文件，資料如有遺漏及錯誤，大會將取消有關參加者資格。
‧所有消費正單及電子貨幣單據必須為即日發出，發出時間由下午12時30分至晚上8時正。下午12時30分至晚上8時正以後的單據

恕不接受。
‧主辦機構攤位開放時間為中午12時至晚上8時15分，持有效單據但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領獎之參觀人士有機會被視作放棄論，參加

者不得異議。
‧是次活動的產品 / 服務由贊助商戶提供，所有有關的行使權及獎項內容，主辦機構恕不負責。
‧單據簽發時間以列印在電子貨幣消費存根上為準。
‧所有單據及文件恕不接受影印本。遭損壞或被更改之單據及文件亦屬無效。
‧此項活動不適用於主辦機構員工及家屬，以示公允。
‧在任何情況下，獎品不得更換、轉讓或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服務。
‧主辦機構保留不時更改有關禮品及上述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如有爭議，主辦機構擁有最後決定權。

「百元超值夢幻婚禮」條款及細則：
‧有效期為2017年4月22至23日。
‧所有單據必須為即日發出，發出時間由中午12時正至晚上6時正。
‧中午12時以前及晚上6時以後的單據恕不接受。
‧參加者需帶同相關單據及即日入場券於當日晚上6時前到位於三樓匯星展館內的主辦機構攤位登記，領取號碼籌。
‧每單交易發票只限提交一次。所有單據不可分單及拆單。
‧每對參加者提交之單據必須為不同性質商戶發出。
‧活動當中所有單據需由信用咭/易辦事咭主本人提交。
‧主辦機構將會核對參加者身份証明文件，資料如有遺漏及錯誤，大會將取消有關參加者資格。
‧參加者須在當日六時或以前帶同已領取之號碼籌到達匯星館大會舞台，逾時作自動放棄論。
‧換領之產品 / 服務所受有關條款之限制，將印刷於換領信之上，如有爭議，贊助商戶擁有最後決定權。
‧是次活動的產品 / 服務由贊助商戶提供，所有有關的行使權及獎項內容，主辦機構恕不負責。
‧如獎品缺貨，主辦機構保留權利以其他同等值之獎品代替。
‧所有單據、號碼籌及文件恕不接受影印本。遭損壞或被更改之單據、號碼籌及文件亦屬無效。
‧此項活動不適用於主辦機構員工及家屬，以示公允。
‧在任何情況下，獎品不得更換、轉讓或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 服務。
‧主辦機構保留不時更改有關禮品及上述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如有爭議，主辦機構擁有最後決定權。

「心心相印集蓋印」、「櫻花彩虹送大禮」遊戲 條款及細則：
‧參加者需保證所有填寫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並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不齊或不正確而導至他人損

失，大會保留追究責任權利。
‧每對情侶只限參加一次。
‧攤位開放時間為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所有獎品不得退換、轉讓或兌換現金。
‧禮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獎品內容及安排將受條款約束，贊助商將擁有最後決定權。
‧是次活動的獎品由贊助商戶提供，所有有關獎項的行使權及獎項內容，主辦機構恕不負責。
‧上述資料如有更改，以大會最後公佈為準。
‧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一切有關是次活動之最終決定權。


